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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参加全国高等

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校：

按照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关于组织召开全国高等学

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组织参加全国高等学

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主题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党中央、国务院

领导同志关于科技安全与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

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教育部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

专项行动，切实增强高校科技安全尤其是实验室安全能力，部署

2022 年教育部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切实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、

社会稳定，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线。

二、会议时间

2022 年 2 月 25 日（周五）下午 15：00

三、会议地点和参会人员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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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级主会场

1.地点：省教育厅 5 楼视频会议室

2.参会人员：省教育厅内相关人员；福州市教育局分管局领

导 1 名，学校安全工作、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工作等有关部门负

责人各 1 名；在榕高校分管校领导 1 名，实验室、科技安全管理

部门负责人 1 名。

（二）地市分会场

1.地点：各设区市教育局（福州除外）视频会议室

2.参会人员：各设区市教育局分管局领导 1 名，学校安全工

作、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工作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各 1 名；属地所

有高校的分管校领导 1 名，实验室、科技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 1

名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，省级主会场参会人

员须确认 14 天内未到过中高风险区，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

卡显示正常；地市分会场参会人员严格按照本地疫情防控工作要

求参会。

（二）请各设区市教育局（福州除外）指定专门联络员，组

织做好所属地区高校参会工作。网络视频调试时间为 2 月 24 日

（周四）下午 14：30，如遇技术问题请及时与省教育管理信息

中心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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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请各高校高度重视，组织有关人员按要求准时参会。

（四）福州市教育局、在榕高校请于 2 月 25 日（周五）上

午 9：00 前反馈参会人员名单至 jytkjc@fjsjyt.cn。其他设区

市教育局负责汇总本地分会场参会人员后，于 2 月 25 日（周五）

12：00 前反馈至 jytkjc@fjsjyt.cn。

省教育厅科信处联系人：郭绍英（0591-87091221）

林希彦（0591-87091523）

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联系人：郑厦君（0591-87091505）

附件：参会人员回执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 年 2 月 24 日

（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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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参会人员回执

单位/学校 姓名 部门 职务

填报人： 手机号码：

注：福州市教育局、在榕高校请于 2月 25 日（周五）上午 9：00 前反馈参会人员名单至 jytkjc@fjsjyt.cn；

其他设区市教育局负责汇总本地分会场参会人员名单后于 2 月 25 日（周五）12：00 前反馈至

jytkjc@fjsjyt.cn。


